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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基金業務操作辦
法  (現行法規) EN

發佈日期 民國110年10月5日

沿革資訊 中華民國110年10月5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保結基國字第1100020130號函修正發布增訂第16
條之1條文，自即日起實施

所有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本辦法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公司提供境外基金業務之各項服務，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等法令、本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3條

第4條

本公司之休假日與銀行業通行假日相同，但本公司認為必要時或應中

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之建議，得報請主管機關變

更之。

第二章 境外基金交易資訊及款項收付作業

第5條

本公司營業時間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

1

前項營業時間，本公司視業務需要得於報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變更之。

2

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於使用「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交易平台」(以下

簡稱交易平台)前，應與本公司簽訂契約，並依本公司規定輸入境外基

金、總代理人或銷售機構等基本資料後，始得為之；資料有異動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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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第7條

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於受理客戶境外基金申購申請時，應依本公司規

定之時間及方式，使用交易平台輸入申購資料通知本公司。

第8條

第9條

第10條

第11條

總代理人或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為客戶申購境外基金，應依本辦法之

規定辦理。但總代理人因簽約之銷售機構使用交易平台，而其本身並

未以自己名義為客戶申購境外基金者，得不適用第六條至第八條、第

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2

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辦理申購境外基金作業前，須先與客戶簽約，並

應依本公司規定使用交易平台輸入客戶相關基本資料及往來金融機構

之款項帳戶通知本公司；變更時，亦同。

1

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就本公司款項收付之相關規定與作業，對其客戶

應盡告知之義務，並確認客戶留存之款項帳戶確為其本人開立之帳

戶。

2

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受理客戶辦理單筆申購時，款項支付得依下列方

式之一辦理：

一、採匯款方式：客戶依本公司規定將申購款項匯入本公司指定金融

機構之款項代收付專戶。

二、採扣款方式：客戶於本公司指定之金融機構開設款項帳戶，並填

具扣款轉帳授權書或以線上扣款轉帳授權辦理扣款事宜。

三、採買回款項支付方式：客戶申請以其買回款項支付同一銷售機構

銷售之其他境外基金申購款項。

1

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受理客戶辦理定期定額申購時，款項支付方式依

前項第二款方式辦理。

2

本公司於客戶申購款項匯入後，比對申購資料及申購款項資料，將比

對相符及扣款申購款項收訖之申購資料彙總提供予總代理人辦理申購

作業。

1

總代理人應於完成向境外基金機構辦理申購作業後，使用交易平台通

知本公司；本公司接獲總代理人通知後，將應付境外基金機構之申購

款項匯入各境外基金指定款項專戶。

2

總代理人於收到境外基金機構申購確認資料時，應依本公司規定之時

間及方式，使用交易平台將相關資料通知本公司。

1

本公司於接獲申購確認資料後，即辦理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客戶之申

購單位數分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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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

第13條

第14條

第15條

總代理人於收到境外基金機構通知孳息分派公告、孳息分派比率、款

項總額或總單位數等相關資料後，應依本公司規定之時間及方式，使

用交易平台通知本公司；資料異動時，亦同。

第16條

本公司於接獲孳息單位數資料或收到孳息款項，經比對孳息分派資料

無誤後，即辦理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客戶之孳息單位數或孳息款項分

配作業，並將應付客戶孳息款項匯入客戶往來金融機構之款項帳戶。

第16-1條

第17條

總代理人於境外基金募集及銷售不成立時，應通知境外基金機構將款

項匯入本公司指定金融機構之款項代收付專戶辦理退款，本公司於款

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於受理客戶境外基金買回申請時，應依本公司規

定之時間及方式，使用交易平台輸入買回資料通知本公司。

1

總代理人應依本公司所提供彙總之買回資料，向境外基金機構辦理買

回作業。

2

總代理人於收到境外基金機構買回確認資料時，應依本公司規定之時

間及方式，使用交易平台將相關資料通知本公司。

1

本公司於收到買回款項並比對買回確認資料無誤後，即辦理總代理人

及銷售機構客戶之買回款項分配作業，除依本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三

款採買回款項支付者外，應將應付客戶買回款項匯入客戶往來金融機

構之款項帳戶。

2

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於受理客戶境外基金轉換申請時，應依本公司規

定之時間及方式，使用交易平台輸入轉換資料通知本公司。

1

總代理人應依本公司所提供彙總之轉換資料，向境外基金機構辦理轉

換作業。

2

總代理人於收到境外基金機構轉換確認資料時，應依本公司規定之時

間及方式，使用交易平台將相關資料通知本公司。

1

本公司於接獲轉換確認資料後，即辦理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客戶之轉

換單位數分配作業。

2

銷售機構辦理境外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互易之居間業務者，應依本公

司規定之時間及方式，使用交易平台將買賣及互易交易之明細資料通

知本公司。

1

本公司於收到明細資料後，即辦理資料之儲存，並提供銷售機構之客

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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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收訖後，將應付客戶款項匯入客戶往來金融機構之款項帳戶。

第18條

第19條

境外基金訂定募集及銷售總額或依規定停止募集及銷售者，總代理人

於達到總額或停止募集及銷售時，應使用交易平台通知本公司，本公

司於接獲通知後，即停止辦理申購資訊傳輸及款項收付作業；恢復

時，亦同。

第20條

總代理人或銷售機構與其他機構合併或營業讓與時，應向本公司申請

辦理變更事宜。

第21條

境外基金發生清算、合併或停止交易等情事及總代理人、銷售機構、

境外基金機構發生停止營業、清算或破產等情事之相關異常作業處理

程序，由本公司另訂定之。

第22條

第23條

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受理客戶申購、買回及轉換境外基金等作業發生

錯誤或異常情形，其更正或調整之處理程序，由本公司另訂之。

第三章 境外基金資訊傳輸作業

第24條

第25條

本公司辦理境外基金申購、買回、孳息、手續費及清算等款項收付之

結匯事宜，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應取得客戶同意授權本公司依中央銀

行相關規定代客戶向銀行辦理結匯作業。

1

本公司為辦理前項結匯作業，每日得與銀行議定單一買進或賣出匯率

辦理結匯作業。

2

總代理人或銷售機構於終止代理或募集銷售境外基金時，應使用交易

平台通知本公司，並協助客戶辦理買回、轉換或其他相關事宜；本公

司於接獲通知後，即停止辦理申購資訊傳輸作業。境外基金經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募集或銷售者，亦同。

1

總代理人或銷售機構於協助客戶辦理前項買回、轉換或其他相關事宜

之範圍內，得繼續使用本公司交易資訊傳輸及款項收付作業。

2

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等使用機構(以下簡稱使用機構)與資訊傳輸服務機

構於辦理基金資訊傳輸作業前，應與本公司簽訂契約，並依本公司規

定方式辦理連線事宜。

1

使用機構應通知本公司其指定之資訊傳輸服務機構，本公司將經由該

指定機構辦理使用機構與境外基金機構間境外基金資訊傳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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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條

本公司接獲境外基金機構經由資訊傳輸服務機構通知之申購、買回、

轉換等交易確認資料，於辦理相關資料檢核後，將交易確認資料分別

傳送各使用機構。

第27條

使用機構應與境外基金機構書面約定，於設備故障、系統異常、資料

毀損或不可抗力等情事致阻礙正常傳輸時，依其約定作業方式辦理境

外基金申購、買回、轉換等交易。

第四章 附則

第28條

第二章境外基金交易資訊及款項收付作業之資料，本公司應至少保存

十五年，第三章境外基金資訊傳輸作業之資料，本公司應至少保存一

年。

第29條

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應取得客戶同意本公司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蒐集、

電腦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客戶個人資料之相關文件或證明。

第30條

境外基金相關作業之配合事項及本辦法規定相關作業之手冊，由本公

司另訂之。

第31條

本辦法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使用機構應依本公司規定之時間及方式，將境外基金之申購、買回、

轉換等交易資料通知本公司。

1

本公司接獲前項通知，於辦理相關資料檢核後，將交易資料經由其指

定之資訊傳輸服務機構分別傳送各境外基金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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